
農業科技園區租用標準廠房申請單（附件十） 

一、申請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二、入區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人： 

三、申請單位數（面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四、申請租用地區(海豐、太源)： 

五、廠商資料： 

1、目前已租用 A.標準廠房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（          坪） 

位置： 

B.土地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   公頃 

位置： 

C.轉租自建廠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坪 

轉租廠商： 

租賃期間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 

位置： 

2、主要生產項目： 

3、去年及未來三年預估營運情形： 

(去)年       年       年       年 

A、營業額(NT$百萬元)： 

B、R&D (%) ： 

C、員工總人數： 

D、每人生產力(年) ： 

E、工程人員比例(％) ： 

4、目前使用廠房密度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坪/人） 

5、用水量（CMD）：目前                   最終 

用電量（KW） ：目前                   最終 

6、其他（如有無重大增資計畫）： 

 


